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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總務 

事務 

 

四、其他 

 

 

 

一、課務 

 

 

 

二、招生 

1 協助辦理學分抵免事宜。 

2 提供教務相關資訊。 

3 協助教學評量之施測。 

4 協助學生辦理選課及加退選。 

5 協助學生申請教學相關證明。 

6 教學設備之申請借用與管理。 

7 夜間教室之借調事宜。 

8 轉送需印製之教學文件等事宜。 

9 協助試卷轉送。 

１0 協助處理學生休、復、退學、轉班 

     事宜。 

１1協助證件補發、學籍資料更改等事 

    宜。 

１2協助成績證明之申請。 

１3協助辦理學生註冊事宜。 

 

１配合學務處擬定在職班學生學務學期 

工作。 

２登錄及統計在職班學生請假與缺曠記 

  錄。 

３在職班學生參加各種集會請假之處 

  理、登記與統計。 

４統計彙整在職班學生操行成績。 

５記小功、小過以下者。 

６記大功、大過以上者。 

７擬訂及實施在職班新生入學講習計畫 

８擬訂及實施在職班班級自治幹部訓練 

  計畫。 

９協助在職班申請班會活動經費。 

１０彙整在職班班會記錄及班級意見處 

理 

１１ 辦理學雜費減免補助等相關事宜。

１２公布校內外各項獎學金申請辦法及 

     轉送申請資料。 

１３辦理學生鐵公路車票。 

１４建立在職班學生連繫資料。 

 

１協助學分費補退事宜。 

２辦理車輛通行證申請事務。 

 

１其他相關事項。 

２臨時交辦事項。 

 

 

１規劃每學期學分班課程。 

２建立課程資料檔案。 

３學分班課程考核及評量。 

 

辦理學分班招生各項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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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員 

檔案 

 

 

四、成績 

 

 

五、證書 

 

六、電腦 

化 

 

七、總務 

 

 

 

 

八、其他 

 

 

一、課務 

 

 

 

二、招生 

 

三、學員 

檔案 

 

 

四、成績 

 

五、證書 

 

六、電腦 

化 

 

七、總務 

 

 

 

 

八、其他 

 

 

 

１建立學分班學員資料。 

２製發學分班學員證。 

３學員出缺席狀況控管。 

 

１建立學分班學員成績檔案。 

２製發成績證明。 

 

製發學分、結業證書。 

 

設計學分班學員資料及課務相關程式。 

 

 

１編列每學期學分班行政費。 

２處理學分班收費及退費。 

３辦理車輛通行證申請事務。 

４陳報學分班教師鐘點費。 

 

１其他相關事項。 

２臨時交辦事項。 

 

１規劃每學期非學分班課程。 

２建立課程資料檔案。 

３非學分班課程考核及評量。 

 

辦理非學分班招生各項事宜。 

 

１建立非學分班學員資料。 

２製發非學分班學員證。 

３學員出缺席狀況控管。 

 

建立非學分班學員成績檔案。 

 

製發非學分班結業（訓）證書、研習證明。

 

設計及修正非學分班學員資料及課務相

關程式。 

 

１編列每學期非學分班行政費。 

２處理非學分班收費及退費。 

３陳報非學分班教師鐘點費。 

４辦理非學分班專案經費核銷。 

 

１其他相關事項。 

２臨時交辦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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